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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金峰鄉公所加強村里幹事服勤管理暨督導考核實施要點

部分要點修正總說明 

臺東縣金峰鄉公所加強村里幹事服勤管理暨督導考核實施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自中華民國 95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且於 101 年、106 年 109 年 110

年、111 年、113 年陸續修正本要點，由於現階段發現本要點規定之情形

稍有不完善，致無法符合實際執行之需求，有檢討之必要。為權責明確

規範本要點，以利符合現階段執行，修正共五點要點，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修正員工座談時間。(修正要點第九點) 

二、 修正勵行獎懲及榮譽制度。(修正要點第二十點第一項) 

三、 修正考核分數計算方式以及獎懲方式。(修正要點第二十點第四項) 

四、 修正臺東縣金峰鄉加強村里幹事服勤管理督導考核考核評分表。

(修正要點第二十點第一項附件) 

五、 修正臺東縣金峰鄉加強村里幹事服勤管理督導考核獎懲基準表獎

金及獎懲。(修正要點第二十一點第四項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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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金峰鄉公所加強村里幹事服勤管理暨督導

考核實施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九、每月第二週星期三上午十

時，參加全體員工座談會。 

九、每月第二週星期二上

午十時，參加全體員工座

談會。 

修正員工座談會時間 

二十一、勵行獎懲及榮譽      

制度 

(一)對績優之村幹事及工作

事實，給予公開表揚及頒發

獎金及獎牌(狀)，惟獎金部

分僅適用約用人員。 

二十一、勵行獎懲及榮譽

制度 

(一)對績優之村幹事及

工作事實，給予公開表揚

及頒發獎金及獎牌(狀)。 

修正勵行獎懲及榮

譽制度，獎金部分僅

適用約用人員。 

二十一、勵行獎懲及榮譽       

制度 

(四)業務考核依上、下半年

考核成績計算，並依獎懲基

準表(如附件二)予以獎懲，

所需經費由公所核實編列年

度預算支應。 

二十一、勵行獎懲及榮譽

制度 

(四)業務考核依年度考

核總成績平均計算，並依

獎懲基準表(如附件二)

予以獎懲，所需經費由公

所核實編列年度預算支

應。 

修正考核分數計算

方式以及獎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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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鄉加強村幹事服勤管理，有效運用村幹事人力，激勵其高度服務熱忱，

以發揮村里組織功能，特依據臺東縣政府105年11月7日府民自字第

1050220134號函頒「臺東縣村里幹事服務要點」訂定本要點。 

二、為使事權統一、運用靈活，村幹事由本所民政課長承鄉長之命指揮監督，

於執行本所各單位業務時，受有關單位主管之指導，並協助配屬之村長辦

理村有關之公務。 

三、村幹事應接受各項與業務執行相關之必要研習課程，熟悉相關法令，瞭解

任務狀況；本所應每年對村幹事舉辦法令及實務講習，新進村幹事由本所

施予業務講習或個別輔導。 

四、村幹事應與村長保持良好業務聯繫，落實為民服務工作。 

五、村幹事每周三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或彈性上班時間內）至本所聯合辦公；

每周五下午一時（或彈性上班時間內）至下午五時在本所聯合辦公；每周

一、周二、周四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或彈性上班時間內）至各村辦公處

辦公或外出服勤；每周五上午八時至十二時在村辦公處辦公或外出服勤。

下午外出服勤為原則，外出時應將外出事由，所需時間、地點填寫於外出

登記簿，並記載於村辦公處記事牌，並隨時與村長及本所保持聯繫，下午

五時（或依當日彈性上班時間內）離開辦公處，以利查考。 

六、每月第一週第一天上班日，上午八時卅分前來本所參加升旗典禮並著制服

背心。 

七、(刪)每月至少舉行一次村幹事工作會報，由鄉長主持，鄉長因故不能主持

時，由秘書或民政課長代理主持，各課室主管參加以便聯繫工作；其會報

程序如下：(村幹事參加工作會報，應將重要事項轉知村長) 

   (一)報告上次會報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二)各村工作報告。 

(三)各課室業務交付與宣導。 

javascript://


(四)工作檢討及疑難問題之解答或協調。 

(伍)主席指示及結論。 

八、每年二、四、六、八、十、十二月第三週星期二召開村務工作會議並得輪

流赴各村舉行，各課室主管應親自或派員參加以便聯繫工作，其會報程序

如工作會報。 

九、每月第二週星期三上午十時，參加全體員工座談會。 

十、如遇上午特殊情況必須外出服勤時，應向民政課長報備核准後，依規定登

記始可外出。 

十一、村幹事執行事務如下： 

（一）推行政令，反映民意。 

  （二）推行村文康活動。 

  （三）協助辦理社會救助、福利服務（含家暴防治、婦幼安全、兒少受

虐、身心障礙者、老人保護、高風險弱勢家庭之通報轉介等）及

其他社政服務。 

  （四）協助推行環境清潔維護、地方治安、社區發展等改善生活環境與

增進民眾福祉有關事項。 

  （五）責任區災害防救、災情查報通報及協助災害救助案件之受理與勘

查工作。 

  （六）建立戶長資料名冊、辦理家戶訪問、代繕各種申請書表及村辦公

處證明事項。 

  （七）分送有關役政通知單、徵集令，辦理役男兵籍調查及兵役資料之

查報。 

（八）村例行會議及加強鄰長會議之召開，並作成詳細紀錄，以備查

考。 

  （九）各種公職人員選舉選務工作。 

  （十）綜合所得稅輔導申報。 

  （十一）公所交辦及其他依法令協辦事項。 

十二、村幹事應實施家戶訪問並作成紀錄，隨時掌握村內居民生活狀況，瞭

解村民需要，發掘問題、主動服務： 

（一）對村內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獨居老人、高風險弱勢家庭等，



每半年至少分別訪問一次。 

  （二）對指定之個案及家戶或地區訪問。 

  （三）平時遇有村民電話聯繫應即前往訪問。 

  （四）遇有特殊急難情形或遭遇重大事故者應予以適當轉介輔導協助，

並列管追蹤至急難情形解除為止。 

  （五）被訪問人如有反映意見或申請服務事項，應立即處理，如非村辦

公處權責，即陳報公所處理。 

十三、村辦公處應置下列設備及資料簿冊，並隨時更新。 

（一）應置設備：辦公處全銜名牌、辦公桌椅、公文櫃、記事板、外出

服務告示牌。 

     （二）應備資料簿冊： 

          1.工作綜合紀錄簿。 

2.收發文登記簿。 

          3.村幹事簽到簿。 

          4.財產登記簿。 

          5.戶長資料名冊。 

          6.列冊有案之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獨居老人及高風險弱勢家庭

名冊。 

          7.基本資料（含村概況簡介、鄰長名冊、災害緊急應變小組名冊、

行政區域圖、疏散避難地圖等）。 

          8.村辦公處證明事項。 

          9.村服務法令資料。 

         10.其他村服務業務有關資料。 

十四、為加強村幹事服務績效，擴大為民服務範圍，其協助查報、通報事項

如下： 

  (一)道路、排水溝、橋涵、水利工程等公共設施毀損事項。 

  (二)公園、綠地、行道樹、路燈等公共設施毀損事項。 

  (三)堆積建材妨害市容交通及建築廢棄物、材料清除事項。 

  (四)妨害公共安全事項。 

  (五)廢棄物、水溝、公廁等清理維護事項。 

  (六)戶外自來水漏水改善事項。 



  (七)電力、電話、電信設施事項。 

  (八)社會救助及福利服務事項。 

  (九)天然災害事項。 

  (十)其他改善生活環境及增進民眾福祉有關事項。 

十五、村幹事應利用於村服務時間隨時隨地查察，於發現前點應行改善事項

時，即應本於職責立刻通報或處理，無法逕為處理者，即通報公所處

理。 

(一)通報方式如下： 

        1.填寫通報單：填寫後送本所收發掛文。 

        2.登錄電話紀錄：如狀況緊急者，可先行電話通報處理，俟後填

寫電話紀錄送本所收發掛文，俾憑日後追蹤管控進度。 

十六、本所接獲查報案件後，應逐案登記列管，凡屬本所權責範圍者，應即

自行處理。如查報事項非本所權責所能處理者，應由本所轉送業務主

管機關或相關單位處理。 

十七、本所收到處理情形回復函後，應將執行情形登記於原列管案，並轉知

原查報之村辦公處，村幹事應依答復情形迅速赴原查報事項之現場查

證，未處理者立即依行政系統追蹤辦理，至處理完畢為止。 

十八、民政課長於每月第一週星期一核閱村工作綜合紀錄簿一次，戶長資料

卡每半年核閱一次，當月辦公費應於次月十日前核銷完畢或發生權責後

依本所現行主計室所規定期間內辦理核銷，據以追蹤考核。 

十九、平時督導考核： 

  (一)業務承辦人、民政課長每季應督導各村，鄉長每半年至少應督導

各村一次。 

  (二)業務承辦人、民政課長會同人事室主任採定時及不定時查勤(含電

話查勤)。 

  (三)業務承辦人、民政課長配合鄉長親民時間赴村督導村里業務。 

  (四)村辦公費之審核：由主計室辦理。 

 

二十、定期業務考核： 

  (一)業務考核項目：如附件一考核評分表所列項目。 

  (二)定期業務考核時間每半年乙次：訂於每年六月份及十一月份辦理



定期業務考核各乙次。 

  (三)考核人員對於考核項目應嚴格查考，並以核對文書記載方式進

行，對於考核情形，應作成完整之資料，作為年終考績之依據，

其有特殊優劣事蹟考核應及時予以獎懲，並提出改進意見，據以

輔導改進村里業務步入正軌，達到優良績效。 

二十一、勵行獎懲及榮譽制度 

(一)對績優之村幹事及工作事實，給予公開表揚及頒發獎金及獎牌(狀), 

惟獎金部分僅適用約用人員。 

(二)平時督導考核如發現有優劣事蹟，即依照民政專業人員獎懲標

準，從優敘獎，從嚴懲處，以資鼓勵及警惕作用。 

(三)村幹事凡有服勤情形違反規定或兼營其他副業等情形者，應確實

依照有關規定從嚴處理。 

(四)業務考核依上、下年度考核成績計算，並依獎懲基準表(如附件

二)予以獎懲，所需經費由公所核實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二十二、本實施要點經鄉長核可後，報府備查並實施之。 

二十三、實施要點者有未盡事宜或變更則陳鄉長核可後補充或變更之。 

  



附件一 

臺東縣金峰鄉加強村里幹事服勤管理督導考核評分表 

 

日期：    年    月    日 

項目(配分) 考核重點 
考核 

分數 
優點 缺點 

一、 
辦公處所管理
(13分) 

 
 

(一) 村里辦公處所內外是否整潔及四

周環境綠化美化情形。(3分)-清

潔隊 

   

(二) 村辦公處公廁整潔及維護。 

      (2分)-清潔隊 

 

(三) 每月災害無線電系統及廣播器操

作紀錄表。(2分)-民政課 

 

(四) 每月防災設備(發電機、對講機、

廣播設備、物資等)是否正常使用

與定期清潔紀錄表。(2分)-民政

課 

 

(五) 行政區域、人口、職業、教育狀況

統計圖表內資料有無時常更新。

(1分)-民政課 

 

(六) 水電設備(用水、燈具等)是否正

常使用與定期清潔。(1分)-總務 

 

 

(七) 機車保養情形(每週登載里程數

與維持機車外觀整潔)。 

(1分)-總務 

 

(八) 報廢物品是否依規定清理。 

    (1分)-總務 

 

 

二、 
出勤管理 
(4分) 
 

(一) 事先完成請假、加班手續。 
(2分) 

     

   

(二)每月差勤是否正常。(2分) 
 



三、 

服務事項 

(63分) 

 

 

 

 

 

(一) 推行政令，反映民意:民政課 

1、 每月村通報單數量及後續追蹤情

形。(5分) 

   

2、 協助各課室業務宣導傳遞情形紀

錄。(3分) 

 

3、 反映村民意見數量及後續追蹤進 

 度進度。(3分) 

 

(二) 協助推行環境清潔維護、地方治安、社區發展等改善生活環境與增進

民眾福祉有關事項:民政課( 

1、 每月各村活動中心暨公共空間清

潔人員管理及設施維護紀錄。(3

分)  

   

2、 巡守隊或守望相助隊、各村防災編

組更新名冊。 (3分) 

 

(三) 責任區災害防救、災情查報通報及協助災害救助案件之受理與勘查工

作:民政課 

1、 災情查報案件通報及執行情形。(3

分) 

   

2、 防汛期間(颱風)或其他災害電話

紀錄繕打。(2分) 

 

3.防災士宣導數量。(2分)  

(四) 建立戶長資料名冊、辦理家戶訪問、代繕各種申請書表及村辦公處證

明事項:民政課 

1、 更新各鄰戶長名冊。(1分) 

 

   



2、 每月協助各課室申請案件數量統

計。(3分) 

 

3、 每月記錄關懷或訪視:高齡與健

康弱勢、經濟弱勢、特殊事件關懷

數量。(3分) 

 

(五) 分送有關役政通知單、徵集令，辦

理役男兵籍調查及兵役資料之查

報。(1分)-民政課 

   

(六) 村例行會議及加強鄰長會議之召開，並作成詳細紀錄，以備查考: 

民政課 

1.召開村民大會會議紀錄。(1分)    

2、 召開鄰長或戶長會議紀錄。(2分)  

(七) 各種公職人員選舉選務工作(投

開票所洽借、選舉人名冊公告閱

覽、選舉公報及投票通知單投遞、

選舉事項宣導及擔任投開票所工

作等事項)。(1分) -民政課 

   

(八) 綜合所得稅輔導申報。(1 分)-民

政課 

   

(九) 推行村文康活動(協助尊親公益

表揚活動與健康暨高齡友善城市

計畫等成果與活動宣傳資料、結

合村里資源辦理藝文、親子、體育

及文化等活)，協助推行環境清

潔、地方治安、社區發展等改善生

活環境與增進民眾福祉有關事

項。 (請檢附活動辦理成果資

料)(6分)-社會課 

   



(十)協助辦理社會救助、福利服務及

其他社政服務(每完成1件加0.5分，最

高15分)。(15) -社會課 

1、 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中低

收入戶及獨居老人等弱勢團

體之訪問、救助事項(檢附訪

視紀錄表)。 

2、 災難救助、災害調查及協助收

容救助事項(請檢附災害查

報、物資清冊及收容業務表

冊)。 

3、 重陽敬老禮金發給事項(檢附

發放名冊)。 

4、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老人生活

津貼、身心障礙者補助及身心

障礙者津貼清查。 

5、 推行村民生活公約、推薦模範

父 (母)親、青年楷模、好人好

事代表等。(請檢附推薦表及

辦理情形) 

   

(十一) 行政配合度各項工作、考評、

繳交資料內容準確性等(資料是否準

時繳交，延遲1天扣1分、繳交資料內容

準確性)(5分) -社會課 

   

四、 
文書處理 
(3分) 

收發文登記及公文處理及宣導後續情
形。(3分)-研考 

 

   

 

五、 

簿冊登記 

(7分) 

(一) 工作綜合紀錄簿記載是否詳實。

(3分)-民政課 

   

(二) 建立並更新各項名冊:社會課 

1、 中低收入戶、中低收入老人、身心

障礙、兒少名冊。(1分) 

   

2、 獨居老人名冊。(1分)  



3、 急難救助名冊。(1分)  

4、 轄內教會(寺廟)、法人團體、公益

團體、義(志)工及其他社團名冊。

(1分) 

 

六、 
經費處理 
(4分) 

(一) 請購手續是否合乎規定。(2分) 
    

(二) 收支登記憑證之整理保存。 
(2分)  

七、 
首長評分 
(6分) 綜合評分 

   

督導考核人員： 

 

附件二 

臺東縣金峰鄉加強村里幹事服勤管理督導考核獎懲基準表 

成績 

 

分數級距 

100-90分 89-80分 79-70分 未滿 70分 

獎金 15,000元 

榮譽假 1 日 

獎金 10,000元 

榮譽假 1 日 

不 

予 

獎 

懲 

申 

誡 

2 

次 

 

 


